
时间没做具体界定，造成工程竣工不转固定资产，或者

虽已交付使用由于其他原因迟迟没办理竣工决算。不

结转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以致在建工程数额“水份”

加大。企业财务状况严重不实。“未办理竣工决算”成了

企业负债费用继续资本化的“挡箭牌”，从而使得会计

执法监督困难。
有的某项综合性资产是按部分分别完工的。由于

其他部分尚未完工或尚未办理竣工决算，完工部分的

费用资本化继续进行；有的在资产的正常建造过程中

因故中断，借款费用仍计入资产成本，待完工结转时却

发现借款费用的总额已经远远超过了借款本身；有的

工程早已中途报废或变更，但成本却日益加大。
其二：是负债中由于长期负债与流动负债的划分

不明，使得长期负债的费用资本化困难。
将负债按其偿还期限的长短区别为流动负债和长

期负债，其目的是通过了解企业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的相对比例，可以大致反映出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和

结算能力。在负债中正确划分短期负债是划分长期负

债的基础，否则，长期负债费用的资本化便没有其可靠

的理论依据。因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的区别并不是

绝对的。如流动负债中，有些应付帐款，由于企业无款

支付或与供货方发生某些未定事项，使其超过一年或

一个营业周期以上，但仍将其归入流动负债内；某些长

期负债如将于资产负债表日后的一年内或一个营业周

期内对方却要求偿还的，则归入长期负债内。
在这方面，《国际会计准则 13 流动资产和流动负

债》的列报中明确：包括在流动负债内的项目，是依据

其在债权人提出要求时即应偿付，或在资产负债表日

后一年内需要清偿的债务。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36条规定“流动负债是指

将在一年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偿还的债务，

包括……”。由于“营业周期”各企业具体不同，且概念

不甚明了，使得企业划分长期负债和流动负债比较困

难。长期负债费用的资本化，便显得可言而不可为了。
鉴于此，应明确结转工程的时间标准、结转工程的

完工程度标准和资本化程度界线标准以及长期负债与

流动负债的划分标准。
责任编辑  袁 庚

问题讨论

关于视同销售的
增值税会计处理问题

李志兰

根据税法规定，纳税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非应税项目 或集体福利、个人消费，或将自产、委

托加工、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投资者，或将自产、委

托加工、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无偿赠送他人时，均应

按规定计缴增值税。
问题是，在会计处理过程中，对于“视同销售”，不

同会计人员有着不同理解，因而在实际帐务处理中产

生不同的结果。对于这一问题，财政部有关增值税会计

处理规定中有的讲清楚了，有的尚未作出明确规定，而

目前部分教材或书籍则均将它们作为产品销售收入处

理，并相应地结转产品销售成本，我认为这是不恰当

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四十五条规定：“企业应当在发

出商品、提供劳务，同时收讫或者取得索取价款的凭据

时，确认营业收入”。这里的“营业收入”应有两层含义：

一是商品或产品已经发出（所有权已经转移）；二是价

款已经收到或者取得收取价款的权利。
对于视同销售的会计处理，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

是是否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二是是否通过“产品销

售收入”帐户和“产品销售成本”帐户进行核算。根据税

法及其有关会计处理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精

神，笔者认为：

1.纳税企业以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

项目和集体福利部门、无偿赠送他人（如社会福利部

门），应计缴增值税，但不得开具专用发票，也不通过

“产品销售收入”帐户核算。这种业务虽然在税法上应

视同销售而计缴增值税，但在会计上并非销售行为，不

具备营业收入确认的第二个条件，因此会计上不应将

其确认为销售收入；更由于接受单位或项目是非应税

（增值税）的单位或项目，所以该项业务也不得开具专

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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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纳税企业以自产、委托加工、购买的货物，用于

投资、无偿赠送他人（如赠送给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

计缴增值税，也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不通过“产

品销售收入”帐户核算。这是由于虽然税法上规定，该

项业务应视同销售，但对于纳税企业来说，它实际上不

是一种销售行为，不会增加货币量，同样不具备营业收

入确认的第二个条件，因此会计上不应将其作为销售

收入处理；但它又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便于接受

投资（或赠送）的单位进行抵扣。
3.纳税企业以自产、委托加工、购买的货物用于分

配给投资单位，应计缴增值税，也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并且应通过“产品销售收入”帐户进行核算。这是由

于这一行为虽然没有直接的货币流出，但它事实上将

货物售出后取得货币资产，然后再分配给投资单位，具

备了营业收入确认的两个条件，与货物直接分配给投

资单位，两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当然，如果将货物分

配给股东个人消费，则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下面用实例予以说明：

[例]科德实业有限公司 1995 年 7 月发生有关经济

业务如下：

（1）2 日，将企业自产的乙产品 30 件用于本公司的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每件成本 100 元，售价（不含税，下

同）120元。
该笔经济业务应以销售价格作为增值税销项税额

的计算依据，计算出增值税的销项税额作贷记“应交税

金 -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帐户，以产品生产成本

贷记“产成品- - 乙产品”帐户；并将其合计数作为固

定资产在建工程成本借记“在建工程”帐户。即：

销项税额 = 30 ×120 ×17% =612 元

借：在建工程  3 612.00

贷：产成品 - -乙产品  3 000.00

贷：应交税金 -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12.00

（2）4 日，本公司福利部门领用甲产品 5 箱，用于集

体福利消费，每箱成本为 4 000 元，售价 5 000 元。应作

如下会计处理：

销项税额 =5 ×5 000 ×17% = 4 250 元

借：应付福利费  24 250.00

贷：产成品 - -甲产品  20 000.00

贷：应交税金 -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 250.00

（3）7 日，以甲产品 100箱、乙产品 300 件投资于荣

昌制品公司，甲产品每箱成本 4 000 元，售价 5 000 元，

双方协议价 4 700 元；乙产品每箱成本 100 元，售价 120

元，双方协议价 110 元。
对于以实物进行长期投资的业务，应按协议价格

与销项税额之和作借记“长期投资”帐户，以实物成本

作贷记“产成品”，以实物的售价为计税依据计算的增

值税作贷记“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帐

户，以协议价与实物成本之间的差额借记或贷记“资本

公积”帐户。即：

销项税额 =（100 ×5 000 + 300 ×120）×17% = 91 120元

长期投资 = 100 x4 700 + 300 ×110 + 91 120 = 594 120元

资本公积 = 100 ×（4 700 -4 000）+ 300 ×（110 - 100）=

73 000 元

借：长期投资 - -荣昌制品公司  594 120.00

贷：产成品 - -甲产品  400 000.00

- -乙产品  30 000.00

贷：应交税金 -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91 120.00

贷：资本公积  73 000.00

（4）8 日，与外商 JANT公司合资创办科达实业有限

公司，其中本公司投资原材料一批和银行存款 600 000

元，原材料协议价格、市场价格、实际成本均为 300 000

元。
该笔经济业务应区别“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转

出”的关系。此时原材料作为投资也应按市场价格计缴

增值税，虽然协议价格、市场价格、材料成本是一致的，

但这一行为既然是视同销售行为，接受单位又是增值

税的一般纳税人，就应开具专用发票；而虽然专用发票

上注明的销项税额与原购进材料时的进项税额是一致

的，但它不能作为一般的“进项税额转出”而应作为“销

项税额”处理。即：

销项税额 = 300 000 ×17% =51 000 元

借：长期投资 - -科达公司  951 000.00

贷：原材料  300 000.00

贷：应交税金 -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1 000.00

贷：银行存款  600 000.00

当科达公司收到该批原材料及银行款项时，应作如

下会计处理：

借：原材料  300 000.00

借：应交税金 -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1 000.00

借：银行存款  600 000.00

贷：实收资本 - -科德公司  951 000.00

（5）向市敬老院捐赠甲产品 10 箱，每箱成本 4 000

元，售价 5 000 元。该项经济业务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也不作“销售收入”处理。即：
销项税额 = 10 ×5 000 ×17% = 8 500元

借：营业外支出  48 500.00

贷：产成品 - -甲产品  40 000.00

贷：应交税金 -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 500.00

（6）以自产的甲产品 50 箱分配利润。 每箱成本

4 000 元，售价 5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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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笔经济业务均应作为“销售收入”处理。如果是

分配给投资者（一般纳税人），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但如果是分配给股东个人消费，则不得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即：
销项税额 = 50 x 5 000 ×17% = 42 500元

借：应付利润  292 500.00

贷：产品销售收入  250 000.00

贷：应交税金 -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2 500.00

从上述分析与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企业税务会计已逐步地从传统的财务会计中

分离出来，作为现代企业财务会计的一个新的分支，不

仅在企业的所得税方面的处理与企业财务会计有不一

致之处，而且在流转税方面的处理与企业财务会计也

有不相同的地方。正确掌握企业纳税的会计处理方法

是我们会计人员必须具备的素质与知识。
责任编辑  秦中艮

电算财会

计算机代理

记帐初探

庄明来

采用计算机代理记帐，必然要遇到会计软件的选

用、代理记帐程序的确定以及会计数据的安全保密等

问题。本文拟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会计核算软件的选用

使用计算机代理记帐，选择会计核算软件是关

键。代理记帐软件面对众多的用户，一旦处理结果错

误，势必殃及数以百计的用户。对企业自行记帐用的商

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要求要评审，而代理记帐的软件是

否要通过评审？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代理

记帐机构的法律责任，不容其在选择代理记帐软件时

掉以轻心，必然会以财政部《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

范》为准绳，因而也就不必对其使用软件作太多的限

定。然而，应当看到的是，在现阶段的条件下，由于代理

记帐机构对会计软件的质量识别水平有限，对软件是

否完全具备基本功能规范难以把握。另外，通过评审的

软件往往要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因而也促使其功能

更加完备、质量更胜一筹。

因此，强调代理记帐机构使用通过评审的软件，对

其今后的执业更加有利。
选择会计软件另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软件是否有

多帐套的设置。由于代理记帐业务是面对许多客户，软

件如果没有多达数以百计的独立核算的帐套设置，代

理记帐机构就必须经常购买新的会计核算软件，以满

足不断增加客户而需新开帐套的需要。这不仅增加了

其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给其数据管理带来很大麻

烦。在现阶段，代理记帐机构大多使用单用户的会计核

算软件，因此所购软件设置的帐套数量越大越好。

二、代理记帐机构的内部会计控制

人员分工与职能的分割，在企业自行记帐环境下

至关重要，但对代理记帐机构来说，其业务复杂性和数

据保密性，更需要有一整套无懈可击的控制制度。实行

会计电算化的企业单位，会计数据处理的自动化、集中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问题讨论
	关于视同销售的增值税会计处理问题




